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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广发发证证券券股股份份有有限限公公司司关关于于 

山山东东晨晨鸣鸣纸纸业业集集团团股股份份有有限限公公司司公公司司债债券券 

2021 年年度度第第二二次次受受托托管管理理事事务务临临时时报报告告 

 
 
 

债债券券受受托托管管理理人人  

 

（注册地址：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中新广州知识城腾飞一街 2 号 618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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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重要要声声明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

为准则》《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约定及公开信息披露文件等，由山东

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以下简称“17 晨债 01”）、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18 晨债 01”）（以下合称“本次债

券”）受托管理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广发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一一、、本本次次债债券券基基本本情情况况 

单位：亿元 

债债券券简简称称 发发行行规规模模 债债券券余余额额 起起息息日日 期期限限（（年年）） 票票面面利利率率 
17 晨债 01 12.00 0.90 2017-08-21 5（2+2+1） 7.28% 
18 晨债 01 9.00 3.50 2018-04-02 5（2+2+1） 7.60% 

二二、、本本次次债债券券重重大大事事项项 

（（一一））分分配配利利润润事事项项 

根据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晨鸣纸业”）于

2021 年 8 月 5 日公告的《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派付末期股息及为非

居民企业股东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以及于 2021 年 8 月 6 日公告的《山东晨

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 A 股、B 股分红派息实施公告》《山东晨鸣

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优先股股东参与 2020 年度剩余利润分配的实施公告》

等相关公告，晨鸣纸业实施 2020 年度 A 股、B 股分红派息方案，H 股派发股息

方案及优先股股东参与 2020 年度剩余利润分配方案。 

1、晨鸣纸业实施 2020 年度 A 股、B 股分红派息方案 

晨鸣纸业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于 2021 年 6 月 18 日经 2020 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此次实施的 2020 年度 A 股、B 股股东利润分配为：以发行人现有

的普通股总股本（A 股、B 股）2,455,902,95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A 股、B

股）每 10 股派 1.85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送红股 0 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次权益分派 A 股股权登记日为 2021 年 8 月 11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21 年

8 月 12 日。本次权益分派 B 股最后交易日为 2021 年 8 月 11 日，股权登记日为

2021 年 8 月 16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21 年 8 月 12 日。 

2、晨鸣纸业实施派发 2020 年度 H 股股息方案 

根据晨鸣纸业 2021 年 3 月 25 日公告的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全年业绩

公告及 2020 年度报告，发行人董事会建议向本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派发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即“2020 年度末期股息”）每 10 股人民

币 1.85 元（含税），该方案已经于 2021 年 6 月 18 日召开的 2020 年度股东大会



批准。 

根据发行人公司章程规定，股息将以人民币计价和宣布。内资股股息将以人

民币支付，H 股股息将以港元支付。相关汇率按照 2021 年 6 月 18 日（包括该日，

即股东大会宣派 2020 年度末期股息当日）之前 5 个工作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

人民币兑港元汇率中间价的平均值（即人民币 0.82618 元兑 1 港元）。故此，派

发 2020 年度末期股息每 10 股 H 股人民币 1.85 元相等于 2.239 港元（含税）。

本次 2020 年度末期股息将支付予于 2021 年 6 月 24 日名列发行人 H 股股东名册

的股东。发行人已委任交通银行信托有限公司作为香港收款代理人，并会将已宣

派的 2020 年度末期股息支付予收款代理人，以待支付 H 股持有人。收款代理人

将于 2021 年 8 月 18 日或之前支付经扣除适用税项后的 2020 年度末期股息。 

3、晨鸣纸业实施优先股股东参与 2020 年度剩余利润分配方案 

晨鸣纸业 2020 年度优先股股息派发方案已经于 2021 年 6 月 18 日召开的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此次实施的优先股股东参与 2020 年度剩余利润分

配如下： 

按照《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优先股募集说明书》（以

下简称《优先股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优先股股东可以与普通股股东共同参与

发行当年实现的剩余利润 50%的分配，2020 年度分配基数为 6.61 亿元。 

以 2020 年末第二期及第三期优先股模拟折算普通股股数 589,005,236 股（每

3.82 元模拟折合 1 股）为基数，第二期及第三期优先股模拟折算普通股后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1.85 元（含税），优先股股东派发浮动现金红利人民币

108,965,968.66 元，即优先股股东每股优先股（每股面值 100 元）派发现金红利

人民币 4.84 元（含税）。 

根据《优先股募集说明书》的约定：（1）本次可参与 2020 年度剩余利润分

配的优先股股东为第二期及第三期优先股股东；（2）晨鸣纸业实施 2020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定向增发 79,600,000 股 A 股，并于 2020 年 7 月 15 日

上市。优先股模拟转股价格由 3.87 元/股调整为 3.82 元/股。 

本次股权登记日为 2021 年 8 月 11 日，除息日为 2021 年 8 月 12 日，派息日



为 2021 年 8 月 12 日。 

（（二二））变变更更轮轮值值总总经经理理事事项项 

根据晨鸣纸业于 2021 年 8 月 9 日公告的《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轮值总经理的公告》及相关公告，发行人轮值总经理发生变动，具体情

况如下：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发行人《总经理（总裁）轮值制度》的相关

规定，发行人轮值总经理由董事长提名，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聘任，其轮值

时间原则上为一年。 

鉴于发行人现任董事兼总经理李峰先生轮值时间已到期，经董事长陈洪国先

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陈刚先生符合担任发行人轮值总经理的条件。

发行人拟聘任陈刚先生为新一任轮值总经理（个人简历附后），轮值时间自 2021

年 8 月 8 日起至轮值期结束。 

截至 2021 年 8 月 8 日，李峰先生持有发行人 A 股股票 3,906,027 股，且将

继续担任发行人执行董事职务。 

陈刚先生个人简历如下： 

陈刚先生，48 岁，中共党员。1996 年加入晨鸣纸业，历任发行人分厂厂长、

湛江晨鸣浆纸有限公司总经理、吉林晨鸣纸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江西晨鸣纸

业有限责任公司分管领导、发行人生产总监助理、黄冈晨鸣浆纸有限公司总经理、

发行人生产副总监、发行人执行董事、副总经理等职务。 

目前陈刚先生持有发行人 A 股 1,139,700 股，自 2019 年 12 月 2 日辞任发行

人董事兼副总经理职务以来，除作为股票激励对象获授发行人 1,000,000 股 A 股

限制性股票外，无买卖公司股票情况；与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

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三三））全全部部赎赎回回第第二二期期优优先先股股事事项项 



根据晨鸣纸业于 2021 年 8 月 11 日公告的《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期优先股全部赎回公告》及相关公告，发行人实施第二期优先股全部赎

回方案。 

晨鸣纸业于 2016 年 8 月 16 日发行第二期优先股 1,000 万股（以下简称“晨

鸣优 02”、优先股代码“140004”）。根据《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优先股（第二期）募集说明书》约定，发行人有权自首个计息起始日起（分

期发行的，自每期首个计息日起）期满 5 年之日起，于每年的该期优先股股息支

付日全部或部分赎回注销本次发行的该期优先股。有关晨鸣优 02 赎回信息如下： 

1、通过赎回优先股股票方案的程序 

2015 年 2 月 13 日，晨鸣纸业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优先股方案的议案》。根据该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的方案，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框架和原则下，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要求、批准以及市场情况，全权办理与赎回相关的所有事宜。 

2021 年 7 月 15 日，晨鸣纸业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赎回第二期及第三期优先股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同意发行人全

部赎回晨鸣优 02。 

2、第二期优先股赎回方案 

（1）有关日期 

优先股最后交易日：2021 年 8 月 13 日； 

优先股赎回登记日：2021 年 8 月 13 日； 

优先股停牌起始日：2021 年 8 月 16 日； 

优先股赎回款到账日：2021 年 8 月 16 日。 

（2）赎回规模 

晨鸣优 02 共计 1,000 万股，每股面值 100 元人民币，总规模 10 亿元人民币。

发行人本次全部赎回晨鸣优 02。 



（3）赎回价格 

晨鸣优 02 的赎回价格为优先股票面金额（100 元/股）加当期已决议支付但

尚未支付的固定股息（5.17 元/股，含税），赎回价格本息合计为人民币 105.17

元/股（含税）。 

（4）赎回时间 

晨鸣优 02 固定股息发放日，即 2021 年 8 月 16 日。 

广发证券作为“17 晨债 01”、“18 晨债 01”的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受

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及本次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出具

本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并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

出独立判断。 

三三、、受受托托管管理理人人的的联联系系方方式式 

有关受托管理人的具体履职情况，请咨询受托管理人的指定联系人。 

联系人：江川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南泉北路 429 号泰康保险大厦 37 层 

电话：021-38003800-3705 

（以下无正文） 

  




